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16號

原      告  黃世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薛西全律師

            潘紀綱律師

            蕭怡佳律師

被      告  施冠瑋  

訴訟代理人  吳灌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持以原告為發票人、發票日為民國11

2年12月13日、票面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票

據號碼 CH36360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

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於113年1月5日以113年度司票

字第242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

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

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二）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經營博奕店

鋪。且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配合調閱消防平面

圖、築結構圖，被告也找來設計師、建築師、消防設備師等

專業人員評估後才開始装潢，原告並無造成被告受損害。

（三）被告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邀約原告於112年12月1

3日下午6時許前往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假意商談裝潢博弈店

鋪事宜，然原告到場後，被告、邱凱勝、周後凱等約5、6人

毆打原告，造成原告多處受傷及聽力永久損傷，渠等並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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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簽署面額10,000,000元本票1紙及協議書，原告所簽發

本票上染有受傷血漬。之後，被告將原告載往門牌號碼臺中

市○里區○○路00○0號房屋囚禁及控制行動，且逼迫原告

簽發另1紙面額10,000,000元本票即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及

當場錄音錄影，被告並取走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嗣因被告與

相關人囚禁原告長達2、3日，原告家人感覺不對而報警後，

先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

帆與警務員兼所長梁兆瑋救出原告，再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佐張益製作警詢筆錄。（四）原告因於

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

系爭本票及協議書，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

「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

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

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已不存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

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二）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

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

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

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且因經營撞球館須變更使用執

照及申請營業登記，原告表示其認識裝潢廠商，可代為處

理，故被告於簽約當日已將裝潢款項600,000元交予原告。

嗣因裝潢廠商向被告表示遭拖欠裝潢款項，經被告追查發現

原告並未將裝潢款項全數交予裝潢廠商，及原告並非系爭房

屋之所有權人，原告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署租賃契約已

載明不得轉租，及系爭房屋存有避難空間，非如原告所述可

以裝修後整層使用，及系爭房屋不符合D1類組織法規，無法

取得營業登記。（二）兩造於112年12月13日商討和解事

宜，且因被告受原告詐欺，誤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人，及系爭房屋無法變更使用執照以供經營撞球館，被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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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裝潢、設備、器具等準備開業費用合計8,543,695元，

故當日兩造簽署「賠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已載

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

予被告，以供擔保。詎原告簽署系爭協議書後，避不見面，

被告迫於無奈遂聲請系爭裁定。（三）因原告於112年12月1

3日要求與裝潢廠商對質，然裝潢廠商邱凱勝、周後凱到場

後，原告卻與之發生口角進而互毆，故原告主張其因於112

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

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被告予以否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

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

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

查，被告持以原告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

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裁定（即系

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

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

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等

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11

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卷審閱無訛，自堪信為真實，足見

被告得隨時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原告則有受強制執

行之危險，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告提起

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

明。

（二）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債務人

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

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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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第5條第1項、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票據固為無

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

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

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

條本文之反面解釋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1601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查，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交

予被告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7頁），自堪

信為真實，足見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揆諸前揭

說明，原告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被告。

（三）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

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為此爰依民法第92

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

「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

已不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定有明文。

　　2.被告辯稱：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

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

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賠償協議書」（即系爭協議

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且原告簽發

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

符之租賃契約書、賠償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1

至73頁、第77頁），且觀諸被告所提系爭協議書之「甲

方」欄內有「黃世昌」簽名乙節（見本院卷第79頁），原

告於113年7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自承係其字跡（見本

院卷第56頁），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

信。

　　3.原告以其遭受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毆打為由，向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對訴外人邱凱勝、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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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提出傷害告訴等情，有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

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3頁），且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其於112年12

月13日在系爭房屋，係因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發生裝

潢房屋之金錢糾紛而遭毆打，當時係由訴外人邱凱勝與周

在場指揮，被告並不在現場，之後被告前往后里與其簽

約，當時被告僅簽約而已，沒有毆打等情，亦有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7月25日以中市警甲分偵字第11

30022641號函檢送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113年1月30日

及同年4月18日警詢筆錄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之證物

袋），可見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

強暴脅迫乙節，顯與被告無涉。　　　

　　4.觀諸原告所提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李金聲眼科診所診斷證明書等

影本記載：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20時36分許前往衛生福

利部豐原醫院就醫，經診斷頭暈併腦震盪，及頭部、雙

耳、胸部、右側大腿挫傷，以及唇、左側手肘擦挫傷，經

診治後於同日21時27分許出院；及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

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門診接受純音聽力檢查，平均結

果右耳55分貝，左耳53分貝，並於同年12月19日及113年2

月2日門診2次；以及原告因兩眼外傷性眼瞼皮下出血、兩

眼玻璃體混濁等病症，於113年1月26日前往李金聲眼科診

所就醫等情（見本院卷第91至95頁），充其量僅顯示原告

於112年12月及於113年1、2月間受傷情形，尚難據此逕行

推論原告係因遭受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

　　5.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對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

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

查佐張益進行隔離訊問：（1）證人陳禹帆具結證稱：於1

12年12月14日接獲原告女友打電話報案，伊與同仁一同前

往位在臺中市后里區月湖路之1間倉庫，並在那裡發現原

告，就把原告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及伊去倉庫時，有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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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並請裡面的人開門，等開門之後，進去倉庫裡面，看到

裡面的人在做米塔，伊詢問有無看到原告，於詢問過程

中，伊聽到2樓有聲音，伊的同仁由做米塔的人陪同一起

到2樓，就發現原告。及伊在倉庫發現原告時，原告身體

有受傷，但沒有看到遭綑綁手腳之情形。及伊在倉庫有確

認在場人員姓名，印象中沒有被告等語，並具結證稱：

「（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聲請

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其於

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書等

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上址發現原告之際，

有無見聞原告主張前情？）我本人在倉庫現場沒有看到原

告說的這些情形，但是之後回派出所做筆錄時，原告有說

到他被打。」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9頁）。（2）證

人張益具結證稱：伊對原告製作第1次警詢筆錄後，發現

原告可能沒有說實話，故再行製作第2次筆錄。及伊觀看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調閱監視器錄影畫

面，只看到一群人先後走上車，沒有看到原告被人挾持上

車情形，且伊製作筆錄時，有提供監視器錄影畫面給原告

指認，當時原告表示其走在最前面中間，左右兩邊是邱勝

凱那邊的人。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8月19

日將案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犯罪嫌疑人包含邱凱

勝、周後凱、林永達、陳杉豪、江賢麒、張哲豪、唐嘉培

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1頁）。（3）觀諸上開證人陳

禹帆與張益之證述內容，均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

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

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

之認定。

　　6.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務員兼所

長梁兆瑋於114年2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伊

於112年12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

00○0號現場時，后里分駐所同仁已控制現場，伊沒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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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救出人員過程。及伊到達現場時，看到原告身體沒有明

顯外傷，原告的手腳沒有被束縛，可以自由走動等語，並

具結證稱：「（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

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

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

及協議書等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112年12

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現

場時，有無見聞原告主張前情？）沒有。」等語（見本院

卷172至第174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述內容，

並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

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開證人梁兆瑋

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7.綜上，足認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

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

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

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

供擔保。且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

強暴脅迫乙節，與被告無涉，並不適用民法第92條規定，

原告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

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撤銷之效力，則原告主張

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他字第1794號偵查卷宗，及聲請傳喚證人即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之副所長張永昇，用以證

明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已

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四）又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

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2年6月30日

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

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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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

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已如前述，揆諸前掲說

明，原告基於票據之文義性，應就其所簽發系爭本票負票

據責任。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於系爭裁定成立

前，曾有何系爭本票之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被告請求

之事由發生，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餘

地。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持系爭

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

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以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

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

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判決除別有規定

外，應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96條

第1項、第2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於言

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既未經辯論，法

院自不得斟酌而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於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

之後，原告於同年3月5日始提出「民事準備（二）狀」，

揆諸前揭說明，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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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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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16號
原      告  黃世昌  


訴訟代理人  薛西全律師
            潘紀綱律師
            蕭怡佳律師
被      告  施冠瑋  
訴訟代理人  吳灌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持以原告為發票人、發票日為民國112年12月13日、票面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票據號碼 CH36360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於113年1月5日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二）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經營博奕店鋪。且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配合調閱消防平面圖、築結構圖，被告也找來設計師、建築師、消防設備師等專業人員評估後才開始装潢，原告並無造成被告受損害。（三）被告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邀約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前往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假意商談裝潢博弈店鋪事宜，然原告到場後，被告、邱凱勝、周後凱等約5、6人毆打原告，造成原告多處受傷及聽力永久損傷，渠等並脅迫原告簽署面額10,000,000元本票1紙及協議書，原告所簽發本票上染有受傷血漬。之後，被告將原告載往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房屋囚禁及控制行動，且逼迫原告簽發另1紙面額10,000,000元本票即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及當場錄音錄影，被告並取走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嗣因被告與相關人囚禁原告長達2、3日，原告家人感覺不對而報警後，先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警務員兼所長梁兆瑋救出原告，再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佐張益製作警詢筆錄。（四）原告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已不存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二）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且因經營撞球館須變更使用執照及申請營業登記，原告表示其認識裝潢廠商，可代為處理，故被告於簽約當日已將裝潢款項600,000元交予原告。嗣因裝潢廠商向被告表示遭拖欠裝潢款項，經被告追查發現原告並未將裝潢款項全數交予裝潢廠商，及原告並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署租賃契約已載明不得轉租，及系爭房屋存有避難空間，非如原告所述可以裝修後整層使用，及系爭房屋不符合D1類組織法規，無法取得營業登記。（二）兩造於112年12月13日商討和解事宜，且因被告受原告詐欺，誤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及系爭房屋無法變更使用執照以供經營撞球館，被告已支出裝潢、設備、器具等準備開業費用合計8,543,695元，故當日兩造簽署「賠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詎原告簽署系爭協議書後，避不見面，被告迫於無奈遂聲請系爭裁定。（三）因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要求與裝潢廠商對質，然裝潢廠商邱凱勝、周後凱到場後，原告卻與之發生口角進而互毆，故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被告予以否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以原告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裁定（即系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卷審閱無訛，自堪信為真實，足見被告得隨時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原告則有受強制執行之危險，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票據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160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查，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7頁），自堪信為真實，足見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被告。
（三）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為此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已不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定有明文。
　　2.被告辯稱：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賠償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且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賠償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第77頁），且觀諸被告所提系爭協議書之「甲方」欄內有「黃世昌」簽名乙節（見本院卷第79頁），原告於113年7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自承係其字跡（見本院卷第56頁），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3.原告以其遭受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毆打為由，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對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提出傷害告訴等情，有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且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係因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發生裝潢房屋之金錢糾紛而遭毆打，當時係由訴外人邱凱勝與周在場指揮，被告並不在現場，之後被告前往后里與其簽約，當時被告僅簽約而已，沒有毆打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7月25日以中市警甲分偵字第1130022641號函檢送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113年1月30日及同年4月18日警詢筆錄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之證物袋），可見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顯與被告無涉。　　　
　　4.觀諸原告所提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李金聲眼科診所診斷證明書等影本記載：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20時36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就醫，經診斷頭暈併腦震盪，及頭部、雙耳、胸部、右側大腿挫傷，以及唇、左側手肘擦挫傷，經診治後於同日21時27分許出院；及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門診接受純音聽力檢查，平均結果右耳55分貝，左耳53分貝，並於同年12月19日及113年2月2日門診2次；以及原告因兩眼外傷性眼瞼皮下出血、兩眼玻璃體混濁等病症，於113年1月26日前往李金聲眼科診所就醫等情（見本院卷第91至95頁），充其量僅顯示原告於112年12月及於113年1、2月間受傷情形，尚難據此逕行推論原告係因遭受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
　　5.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對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佐張益進行隔離訊問：（1）證人陳禹帆具結證稱：於112年12月14日接獲原告女友打電話報案，伊與同仁一同前往位在臺中市后里區月湖路之1間倉庫，並在那裡發現原告，就把原告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及伊去倉庫時，有敲門並請裡面的人開門，等開門之後，進去倉庫裡面，看到裡面的人在做米塔，伊詢問有無看到原告，於詢問過程中，伊聽到2樓有聲音，伊的同仁由做米塔的人陪同一起到2樓，就發現原告。及伊在倉庫發現原告時，原告身體有受傷，但沒有看到遭綑綁手腳之情形。及伊在倉庫有確認在場人員姓名，印象中沒有被告等語，並具結證稱：「（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上址發現原告之際，有無見聞原告主張前情？）我本人在倉庫現場沒有看到原告說的這些情形，但是之後回派出所做筆錄時，原告有說到他被打。」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9頁）。（2）證人張益具結證稱：伊對原告製作第1次警詢筆錄後，發現原告可能沒有說實話，故再行製作第2次筆錄。及伊觀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只看到一群人先後走上車，沒有看到原告被人挾持上車情形，且伊製作筆錄時，有提供監視器錄影畫面給原告指認，當時原告表示其走在最前面中間，左右兩邊是邱勝凱那邊的人。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8月19日將案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犯罪嫌疑人包含邱凱勝、周後凱、林永達、陳杉豪、江賢麒、張哲豪、唐嘉培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1頁）。（3）觀諸上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之證述內容，均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6.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務員兼所長梁兆瑋於114年2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伊於112年12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現場時，后里分駐所同仁已控制現場，伊沒有參與救出人員過程。及伊到達現場時，看到原告身體沒有明顯外傷，原告的手腳沒有被束縛，可以自由走動等語，並具結證稱：「（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112年12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現場時，有無見聞原告主張前情？）沒有。」等語（見本院卷172至第174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7.綜上，足認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且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與被告無涉，並不適用民法第92條規定，原告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撤銷之效力，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794號偵查卷宗，及聲請傳喚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之副所長張永昇，用以證明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四）又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已如前述，揆諸前掲說明，原告基於票據之文義性，應就其所簽發系爭本票負票據責任。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於系爭裁定成立前，曾有何系爭本票之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被告請求之事由發生，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以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判決除別有規定外，應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1項、第2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既未經辯論，法院自不得斟酌而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於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之後，原告於同年3月5日始提出「民事準備（二）狀」，揆諸前揭說明，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16號
原      告  黃世昌  

訴訟代理人  薛西全律師
            潘紀綱律師
            蕭怡佳律師
被      告  施冠瑋  
訴訟代理人  吳灌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持以原告為發票人、發票日為民國11
    2年12月13日、票面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票
    據號碼 CH36360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
    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於113年1月5日以113年度司票
    字第242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
    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
    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二）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經營博奕店鋪。
    且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配合調閱消防平面圖、
    築結構圖，被告也找來設計師、建築師、消防設備師等專業
    人員評估後才開始装潢，原告並無造成被告受損害。（三）
    被告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邀約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下
    午6時許前往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假意商談裝潢博弈店鋪事
    宜，然原告到場後，被告、邱凱勝、周後凱等約5、6人毆打
    原告，造成原告多處受傷及聽力永久損傷，渠等並脅迫原告
    簽署面額10,000,000元本票1紙及協議書，原告所簽發本票
    上染有受傷血漬。之後，被告將原告載往門牌號碼臺中市○
    里區○○路00○0號房屋囚禁及控制行動，且逼迫原告簽發另1
    紙面額10,000,000元本票即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及當場錄音
    錄影，被告並取走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嗣因被告與相關人囚
    禁原告長達2、3日，原告家人感覺不對而報警後，先由證人
    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警務
    員兼所長梁兆瑋救出原告，再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
    甲分局偵查佐張益製作警詢筆錄。（四）原告因於112年12
    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
    及協議書，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
    （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
    ，嗣於113年6月25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
    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已不存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一）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
    不存在。（二）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
    請強制執行。（三）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
    銷。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
    ，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且因經營撞球館須變更使用執照
    及申請營業登記，原告表示其認識裝潢廠商，可代為處理，
    故被告於簽約當日已將裝潢款項600,000元交予原告。嗣因
    裝潢廠商向被告表示遭拖欠裝潢款項，經被告追查發現原告
    並未將裝潢款項全數交予裝潢廠商，及原告並非系爭房屋之
    所有權人，原告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署租賃契約已載明
    不得轉租，及系爭房屋存有避難空間，非如原告所述可以裝
    修後整層使用，及系爭房屋不符合D1類組織法規，無法取得
    營業登記。（二）兩造於112年12月13日商討和解事宜，且
    因被告受原告詐欺，誤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及系
    爭房屋無法變更使用執照以供經營撞球館，被告已支出裝潢
    、設備、器具等準備開業費用合計8,543,695元，故當日兩
    造簽署「賠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
    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
    以供擔保。詎原告簽署系爭協議書後，避不見面，被告迫於
    無奈遂聲請系爭裁定。（三）因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要求
    與裝潢廠商對質，然裝潢廠商邱凱勝、周後凱到場後，原告
    卻與之發生口角進而互毆，故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
    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
    議書等情，被告予以否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
      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
      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持以原告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
      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裁定（即系爭裁
      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
      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
      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113年
      度司執字第37469號卷審閱無訛，自堪信為真實，足見被
      告得隨時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原告則有受強制執行
      之危險，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
      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債務人
      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
      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票
      據法第5條第1項、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票據固為無
      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
      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
      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
      條本文之反面解釋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1601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查，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交
      予被告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7頁），自堪
      信為真實，足見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揆諸前揭
      說明，原告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被告。
（三）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
      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為此爰依民法第92
      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
      「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
      已不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定有明文。
　　2.被告辯稱：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
      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
      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賠償協議書」（即系爭協議
      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且原告簽發
      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
      符之租賃契約書、賠償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1
      至73頁、第77頁），且觀諸被告所提系爭協議書之「甲方
      」欄內有「黃世昌」簽名乙節（見本院卷第79頁），原告
      於113年7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自承係其字跡（見本院
      卷第56頁），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
　　3.原告以其遭受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毆打為由，向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對訴外人邱凱勝、周後
      凱提出傷害告訴等情，有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
      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3頁），且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其於112年12
      月13日在系爭房屋，係因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發生裝
      潢房屋之金錢糾紛而遭毆打，當時係由訴外人邱凱勝與周
      在場指揮，被告並不在現場，之後被告前往后里與其簽約
      ，當時被告僅簽約而已，沒有毆打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7月25日以中市警甲分偵字第1130
      022641號函檢送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113年1月30日及
      同年4月18日警詢筆錄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之證物袋
      ），可見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
      暴脅迫乙節，顯與被告無涉。　　　
　　4.觀諸原告所提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李金聲眼科診所診斷證明書等
      影本記載：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20時36分許前往衛生福
      利部豐原醫院就醫，經診斷頭暈併腦震盪，及頭部、雙耳
      、胸部、右側大腿挫傷，以及唇、左側手肘擦挫傷，經診
      治後於同日21時27分許出院；及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至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門診接受純音聽力檢查，平均結果
      右耳55分貝，左耳53分貝，並於同年12月19日及113年2月
      2日門診2次；以及原告因兩眼外傷性眼瞼皮下出血、兩眼
      玻璃體混濁等病症，於113年1月26日前往李金聲眼科診所
      就醫等情（見本院卷第91至95頁），充其量僅顯示原告於
      112年12月及於113年1、2月間受傷情形，尚難據此逕行推
      論原告係因遭受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
　　5.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對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
      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
      查佐張益進行隔離訊問：（1）證人陳禹帆具結證稱：於1
      12年12月14日接獲原告女友打電話報案，伊與同仁一同前
      往位在臺中市后里區月湖路之1間倉庫，並在那裡發現原
      告，就把原告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及伊去倉庫時，有敲
      門並請裡面的人開門，等開門之後，進去倉庫裡面，看到
      裡面的人在做米塔，伊詢問有無看到原告，於詢問過程中
      ，伊聽到2樓有聲音，伊的同仁由做米塔的人陪同一起到2
      樓，就發現原告。及伊在倉庫發現原告時，原告身體有受
      傷，但沒有看到遭綑綁手腳之情形。及伊在倉庫有確認在
      場人員姓名，印象中沒有被告等語，並具結證稱：「（提
      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
      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
      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見本院
      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上址發現原告之際，有無見聞原
      告主張前情？）我本人在倉庫現場沒有看到原告說的這些
      情形，但是之後回派出所做筆錄時，原告有說到他被打。
      」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9頁）。（2）證人張益具結
      證稱：伊對原告製作第1次警詢筆錄後，發現原告可能沒
      有說實話，故再行製作第2次筆錄。及伊觀看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只看到
      一群人先後走上車，沒有看到原告被人挾持上車情形，且
      伊製作筆錄時，有提供監視器錄影畫面給原告指認，當時
      原告表示其走在最前面中間，左右兩邊是邱勝凱那邊的人
      。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8月19日將案件移
      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犯罪嫌疑人包含邱凱勝、周後凱
      、林永達、陳杉豪、江賢麒、張哲豪、唐嘉培等語（見本
      院卷第130至131頁）。（3）觀諸上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
      之證述內容，均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
      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
      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6.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務員兼所
      長梁兆瑋於114年2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伊
      於112年12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
      0號現場時，后里分駐所同仁已控制現場，伊沒有參與救
      出人員過程。及伊到達現場時，看到原告身體沒有明顯外
      傷，原告的手腳沒有被束縛，可以自由走動等語，並具結
      證稱：「（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
      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
      其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
      書等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112年12月14日傍
      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現場時，有無見
      聞原告主張前情？）沒有。」等語（見本院卷172至第174
      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親
      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
      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詞而逕為
      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7.綜上，足認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
      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
      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
      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
      供擔保。且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
      強暴脅迫乙節，與被告無涉，並不適用民法第92條規定，
      原告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
      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撤銷之效力，則原告主張
      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他字第1794號偵查卷宗，及聲請傳喚證人即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之副所長張永昇，用以證
      明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已
      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四）又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
      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
      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
      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
      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
      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
      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已如前述，揆諸前掲說明
      ，原告基於票據之文義性，應就其所簽發系爭本票負票據
      責任。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於系爭裁定成立前，
      曾有何系爭本票之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被告請求之事
      由發生，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
      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請求撤
      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
      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
      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以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
      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
      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判決除別有規定
      外，應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96條
      第1項、第2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於言
      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既未經辯論，法
      院自不得斟酌而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於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
      之後，原告於同年3月5日始提出「民事準備（二）狀」，
      揆諸前揭說明，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16號
原      告  黃世昌  

訴訟代理人  薛西全律師
            潘紀綱律師
            蕭怡佳律師
被      告  施冠瑋  
訴訟代理人  吳灌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持以原告為發票人、發票日為民國112年12月13日、票面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票據號碼 CH36360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於113年1月5日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二）被告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經營博奕店鋪。且被告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配合調閱消防平面圖、築結構圖，被告也找來設計師、建築師、消防設備師等專業人員評估後才開始装潢，原告並無造成被告受損害。（三）被告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邀約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前往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假意商談裝潢博弈店鋪事宜，然原告到場後，被告、邱凱勝、周後凱等約5、6人毆打原告，造成原告多處受傷及聽力永久損傷，渠等並脅迫原告簽署面額10,000,000元本票1紙及協議書，原告所簽發本票上染有受傷血漬。之後，被告將原告載往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房屋囚禁及控制行動，且逼迫原告簽發另1紙面額10,000,000元本票即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及當場錄音錄影，被告並取走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嗣因被告與相關人囚禁原告長達2、3日，原告家人感覺不對而報警後，先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警務員兼所長梁兆瑋救出原告，再由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佐張益製作警詢筆錄。（四）原告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已不存在，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二）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且因經營撞球館須變更使用執照及申請營業登記，原告表示其認識裝潢廠商，可代為處理，故被告於簽約當日已將裝潢款項600,000元交予原告。嗣因裝潢廠商向被告表示遭拖欠裝潢款項，經被告追查發現原告並未將裝潢款項全數交予裝潢廠商，及原告並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署租賃契約已載明不得轉租，及系爭房屋存有避難空間，非如原告所述可以裝修後整層使用，及系爭房屋不符合D1類組織法規，無法取得營業登記。（二）兩造於112年12月13日商討和解事宜，且因被告受原告詐欺，誤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及系爭房屋無法變更使用執照以供經營撞球館，被告已支出裝潢、設備、器具等準備開業費用合計8,543,695元，故當日兩造簽署「賠償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詎原告簽署系爭協議書後，避不見面，被告迫於無奈遂聲請系爭裁定。（三）因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要求與裝潢廠商對質，然裝潢廠商邱凱勝、周後凱到場後，原告卻與之發生口角進而互毆，故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被告予以否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以原告名義所簽發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裁定（即系爭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被告復持系爭裁定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進行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42號、113年度司執字第37469號卷審閱無訛，自堪信為真實，足見被告得隨時持系爭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原告則有受強制執行之危險，該等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票據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自明（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160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查，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7頁），自堪信為真實，足見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被告。
（三）原告主張其因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被告施以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為此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嗣於113年6月25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系爭本票及協議書已不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定有明文。
　　2.被告辯稱：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賠償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且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賠償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第77頁），且觀諸被告所提系爭協議書之「甲方」欄內有「黃世昌」簽名乙節（見本院卷第79頁），原告於113年7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自承係其字跡（見本院卷第56頁），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3.原告以其遭受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毆打為由，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對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提出傷害告訴等情，有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且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係因與訴外人邱凱勝、周後凱發生裝潢房屋之金錢糾紛而遭毆打，當時係由訴外人邱凱勝與周在場指揮，被告並不在現場，之後被告前往后里與其簽約，當時被告僅簽約而已，沒有毆打等情，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7月25日以中市警甲分偵字第1130022641號函檢送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113年1月30日及同年4月18日警詢筆錄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之證物袋），可見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顯與被告無涉。　　　
　　4.觀諸原告所提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李金聲眼科診所診斷證明書等影本記載：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20時36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就醫，經診斷頭暈併腦震盪，及頭部、雙耳、胸部、右側大腿挫傷，以及唇、左側手肘擦挫傷，經診治後於同日21時27分許出院；及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門診接受純音聽力檢查，平均結果右耳55分貝，左耳53分貝，並於同年12月19日及113年2月2日門診2次；以及原告因兩眼外傷性眼瞼皮下出血、兩眼玻璃體混濁等病症，於113年1月26日前往李金聲眼科診所就醫等情（見本院卷第91至95頁），充其量僅顯示原告於112年12月及於113年1、2月間受傷情形，尚難據此逕行推論原告係因遭受強暴脅迫而簽署系爭本票及協議書。
　　5.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對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員陳禹帆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佐張益進行隔離訊問：（1）證人陳禹帆具結證稱：於112年12月14日接獲原告女友打電話報案，伊與同仁一同前往位在臺中市后里區月湖路之1間倉庫，並在那裡發現原告，就把原告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及伊去倉庫時，有敲門並請裡面的人開門，等開門之後，進去倉庫裡面，看到裡面的人在做米塔，伊詢問有無看到原告，於詢問過程中，伊聽到2樓有聲音，伊的同仁由做米塔的人陪同一起到2樓，就發現原告。及伊在倉庫發現原告時，原告身體有受傷，但沒有看到遭綑綁手腳之情形。及伊在倉庫有確認在場人員姓名，印象中沒有被告等語，並具結證稱：「（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上址發現原告之際，有無見聞原告主張前情？）我本人在倉庫現場沒有看到原告說的這些情形，但是之後回派出所做筆錄時，原告有說到他被打。」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9頁）。（2）證人張益具結證稱：伊對原告製作第1次警詢筆錄後，發現原告可能沒有說實話，故再行製作第2次筆錄。及伊觀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只看到一群人先後走上車，沒有看到原告被人挾持上車情形，且伊製作筆錄時，有提供監視器錄影畫面給原告指認，當時原告表示其走在最前面中間，左右兩邊是邱勝凱那邊的人。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於113年8月19日將案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犯罪嫌疑人包含邱凱勝、周後凱、林永達、陳杉豪、江賢麒、張哲豪、唐嘉培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1頁）。（3）觀諸上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之證述內容，均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禹帆與張益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6.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警務員兼所長梁兆瑋於114年2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伊於112年12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現場時，后里分駐所同仁已控制現場，伊沒有參與救出人員過程。及伊到達現場時，看到原告身體沒有明顯外傷，原告的手腳沒有被束縛，可以自由走動等語，並具結證稱：「（提示原告於113年7月8日提出『民事變更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頁第四、（二）、1段記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下午6時許遭毆打逼迫簽署本票及協議書等情〈見本院卷第88頁〉，請問證人於112年12月14日傍晚6時許到達位於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現場時，有無見聞原告主張前情？）沒有。」等語（見本院卷172至第174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親自見聞前揭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之情形，自難僅據上開證人梁兆瑋之證詞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7.綜上，足認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故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且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與被告無涉，並不適用民法第92條規定，原告據以「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撤銷之效力，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794號偵查卷宗，及聲請傳喚證人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后里分駐所之副所長張永昇，用以證明其於112年12月13日在系爭房屋遭受強暴脅迫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敍明。　　
（四）又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用以開立複合式撞球館，嗣因系爭房屋無法取得營業登記，兩造於同年12月13日簽署系爭協議書已載明原告同意賠償被告10,000,000元，原告並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等情已如前述，揆諸前掲說明，原告基於票據之文義性，應就其所簽發系爭本票負票據責任。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於系爭裁定成立前，曾有何系爭本票之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被告請求之事由發生，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以及被告不得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末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判決除別有規定外，應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1項、第2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既未經辯論，法院自不得斟酌而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於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之後，原告於同年3月5日始提出「民事準備（二）狀」，揆諸前揭說明，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